
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申請及查核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時間: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【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84條】 

申請人姓名  
聯絡地址  

聯絡電話  

更新案名  
 

   依據 應附文件   自核 更新處初核 權責單位 查核結果 備註 

身

分

審

核 

( 符

合

一

項

即

可) 

□未達最

小分配面 

積單元 

於權利變換計畫內屬於

未達最小分配單元之所

有權人 

都 更 條

例§84 

檢附權利變換計畫內未達最

小單元不能參與分配之內容

及身分證明文件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更新處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 

□經濟、社

會弱勢者

身分(符合

一項即可) 

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

戶 

住宅法§

4 

檢附有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

入戶證明影本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特殊境遇家庭 檢附當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

局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

認定公文影本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

以上 

檢附戶籍謄本影本 □已確認 □未檢附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民

政局協助 

□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

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

返家，未滿二十五

歲。 

檢附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

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
檢附載有出生年月日之身分

證明文件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

之受害者及其子女。 

1.受家庭暴力之受害者及其

子女：檢附有效期間之民事

保護令裁定書影本，或當年

度或前一年度遭受家庭暴力

犯罪被告之起訴書或刑事判

決書影本 

2.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

女：檢附當年度或前一年度

之遭受性侵害犯罪被告起訴

書或刑事判決書影本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身心障礙者。 
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

礙證明影本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

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

缺乏症候群者。 

檢附衛生局列管之相關證明

文件影本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衛

生局協助 

□原住民 
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

本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原

民會協助 

□災民 
檢附權責單位所核發之證明

文件影本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權

責單位協助 

□遊民 

1.屬經常性宿於街頭且經臺

北市政府社會局列冊關懷

者。 

2.現宿於遊民中途之家或與

社會局合作之住宿服務單

位，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輔

導租屋者。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必要時請社

會局協助 

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

者 

 檢附權責單位所核發之證明

文件影本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居住事實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

發布實施日一年前，或

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於

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

實施日一年前，於都市

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有

居住事實 

都 更 條

例§84 

檢附 

□戶籍謄本(證明設籍於更

新範圍內) 

□承租合約(證明承租在都

更範圍內)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更新處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 

無屋可居 家庭成員均無北北基桃

自有住宅 

 

臺北市社

會住宅出

租辦法第

4、5條 

檢附財產歸屬清單及所得資

料清單 

□已確認 □有缺漏 

□已檢附 

都發局 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 

備註：申請人提出申請前，應先自行檢核相關項目是否齊備，並完整填寫本查核表(粗框線標示範圍)。 

 


